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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时代下数字贸易的加速推进，跨境数据流动愈发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方面，

跨境数据流动能够带动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流转，此行为存在

侵犯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可能，进而引起世界各地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安全利

益”和“个人信息与隐私”分别与“允许数据跨境流动”构成显著矛盾。WTO作为现行规制国际贸易活

动的主要国际组织，其规则GATS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存在具体条文缺失、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条款无

法完全适用的问题，不利于有效解决由此而引发的相关争议。无论是“安全利益”，还是“个人信息与

隐私”，不同国家的制定内容与出发点不尽相同。发展前景如GATS国家安全与例外条款的合理融合、通

过互认机制协调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均会对WTO规制跨境数据流动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两者的实现也将

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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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trad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cross-border data flows can 
dri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but on the other hand, as data 
flow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behavior may infringe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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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which has led to the reform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are in signifi-
cant contradiction with “allowing cross-border data flows” respectively. As a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the GATS rules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re lacking in specific provisions, and the general and security exceptions cannot be fully applied,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rising therefrom. Whether it is “se-
curity interests” o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the content and starting point of the for-
mul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not the same.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reasona-
ble integration of GA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xception clauses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standards through mutual recognition mechanisms, will play a certain role in reg-
ulating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the WTO, and the realization of both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global trade. 

 
Keywords 
Cross-Border Data Flows, GATS, Security Interests, Personal Information, Personal Privac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数字市场中，跨境数据流动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跨境数据流动”，在法律意义上，它

是指从本司法管辖区转移数据到其他司法管辖区，或是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之后意图再转移的行为。

对于实施跨国战略的企业，数据的跨境流动在所难免，跨国企业试图将全球规模效率同本国企业在本地

相应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对不同单位分配相应责任，以最佳的方式实现效率和灵活性的双重目标，在

此过程中，获取与流动不同地区的数据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步骤。大数据凭借其庞大的规模、来自多个

来源的持续监测，以及复杂的分析能力，使得数据的聚合更加精细、更具揭示性和更具侵入性。 
一方面，跨境数据流动会引起世界各地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改革。比如美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

上，美国向来持一种相对自由的立场，不赞成他国以限制数据跨境的法律政策设置贸易壁垒。美国国内

法认为，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可以用于互联网服务交易，在州一级，例如，《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

规定，立法机构的意图是通过给消费者一个有效的方式来控制他们的私人信息，以促进加州的隐私权保

护。满足法律的要求，企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经济奖励[1]。而在欧盟，情况恰恰相反，欧盟致力于高标

准的个人数据保护和对跨境数据流动采取更严格监管。在欧盟境内实践中，《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认为

个人数据保护权是一项基本权利。此外，在 2016 年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也正是基于该主

张对个人信息实施严格保护。总结上述两方对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态度可知，通过传统国际合作模式或

共享性协议来实现跨境数据保护已经变得不太可能。 
另一方面，跨境数据流动带动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发展。根据《2023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

2013 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TIMG 指数的平均得分从 2013 年的 45.33 升至 2021
年的 57.01，增长幅度为 26%，特别是在 2018 年之后，全球主要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追赶态势愈发明

显，TIMG 指数的全球中位数开始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并呈加速上升趋势[2]。总结上述数据来看，跨境

数据流动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发展之重要辅助手段，并且在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仍会只增不减。 
因此，信息时代下的跨境数据流动有利有弊，如何在现有的贸易框架内合理地使用数据流动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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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跨境数据与保护各种利益间进行平衡就成了一个新颖的问题。比如，现有的规则国际贸易的框架主

要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那么 WTO 是如何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并且在规制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这

些都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除在试析上述关系与问题之外，还对有关 WTO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未来发

展做了前景展望。 

2. GATS 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存在局限 

2.1. 适用范围 

GATS 通过加强成员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和义务，旨在在透明与逐步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服务贸易的规模。根据 GATS 第 1 条第 2 款，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

流动四类模式，因第一种模式“跨境交付”与跨境数据流动联系程度最为密切，故本部分讨论的内容是，

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范措施是否能够成为 GATS 的规制对象。以在线消费为例，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包含

数据的跨境传输，在此过程中，成员方对企业、个人信息或其他数据等施加流动限制或本地化措施，都

可能受到 GATS 的规制[3]。这一依据源于 2001 年 WTO 颁布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下具体承诺的排期

准则》(以下简称《排期准则》)，依照该准则可知，WTO 已确认“跨境交付”可以涵盖始于一个国家的

电信网络中，而结束于另一个国家的网络中的服务，故而，作为数字贸易典型代表之一的在线消费作为

同为通过电信网络进行的活动之一，自然也应被列入“跨境交付”中来。总的来说，互联网服务涵盖了

生产、流动、销售和购买等多个环节，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是通过跨境数据流动来实现的，那么它就可以

成为第一种服务贸易的承诺对象[4]。 
然而，尽管《排期准则》对“跨境交付”的范围做了规定，但相关条文的缺失体现了 GATS 在其结

构方面存在缺陷。首先，GATS 项下并没有规制有关跨境数据流动的具体规定，其次，成员有关服务贸易

的具体承诺通常是基于《服务贸易部门分类表》(W/120)而做出，W/120 包括 GATS 所涵盖的全部服务类

型，其目的为确保各成员做出的承诺具有一致性与兼容性。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互联网技术

尚未达到完全商业化的成熟阶段，其没有被涵盖在分类列表里，由此导致无论是作为其他服务提供手段，

还是作为独立的服务领域，互联网服务都无法被记载到服务分类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跨境数据

流动亦无相关归类。 
针对上述缺陷，“美国赌博案”1 正式确立了技术中立原则[5]。在其之后的“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

案”2 中，WTO 争端解决机制在确认了中国承诺列表中所列出的概念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之后明确指出，

GATS 的应用范围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6]。换而言之，尽管有的服务类型最初没有被

纳入 W/120 分类表内，但表中的服务对象可以辐射到基于新技术产生的最新服务类型。然而，如果数据

跨境流动的管理措施能够遵循技术中立性的原则，那么成员对第一类服务的承诺便可能会扩展到与数据

跨境流动相关的在线教育和其他电子商务服务。为了防止盲目地应用技术中立性原则，从而导致承诺表

中的保留选项变得无效，应制定更为明确的应用准则。 

2.2. 例外条款 

2.2.1. 一般例外 
如果想要确认检验对象是否属于 GATS 第 14 条一般规定，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为对象要满足但书规

定，二为对象是(a)至(e)范围中的任意一种。其中，与对跨境数据流动施加限制措施最有关联的规定当属

“(a)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而必需的”和“(c)为确保服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的包括与下述有关

 

 

1WTO“美国赌博案”案号：DS285。 
2WTO“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案号：DS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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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和法规所必需的第(ii)项与第(iii)项”。 
首先，关于成员方被质疑的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是否属于(a)款范围内，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判

断，一方面需要分析被质疑的措施是否能够被划分至“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而必需的手段”，

另一方面需要分析实施该手段是否是“必需的”。如何对“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进行确定与解释，对

于能否有效援引该条款至关重要。目前，对“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暂无权威解释，以“美国赌博

案”为例，上诉机构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关系、文化背

景和伦理观念。当成员引用这一条款时，他们有权基于自己的法律框架和价值观来定义“公共道德”和

“公共秩序”[7]。这种观点为成员提供了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此外，上诉机构还认为，“公共道德”，

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判断行为时的正确与否，而“公共秩序”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核心利益。该案专

家小组的观点与上诉机构一致，同样认为这些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各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成员方有权决

定他们认为适当的保护等级。对于“公共秩序”的理解需要结合 GATS 脚注 5 进行，即公共政策和法律

所反映的社会基本利益的保护[7]。按照注释的理解，只有对社会基本利益造成真正且严重威胁时，才可

援引一般例外条款下的公共秩序例外。而关于“真正且严重的威胁”的认定，WTO 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均

未进行评估[8]。因此，以 GATS 第 14 条(a)款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存在局限。 
其次，关于成员方被质疑的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是否属于(c)款第(ii)项与第(iii)项范围内，相对

于(ii)项而言，(iii)项更需要进行解释，因为(iii)中的“安全”和第 14 条之二安全例外下的“国家安全”存

在差异，需区别看待。(ii)项中的“安全”一词，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规定，条约解释时应

结合条款的上下文、条约目的与宗旨。此处的“安全”根据上文理解解释为“个人信息及隐私安全”更为

贴切。因此，成员方如果针对对方成员针对有关个人信息安全或隐私安全采取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措施

而提起申诉，那么对方就可援引(ii)项和(iii)项进行抗辩。如果成员方援引第 14 条上述两项进行抗辩，其

需要证明其为遵守国内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是必要的。如果该成员能够通过必要性测试，那么申诉方则

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对贸易限制更小的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无论是必要性测试还是探寻替代性

方案均是“取决于限制措施的特殊性质和框架以及相关证据”[9]。最后，还需评估成员方对跨国数据流

动的限制是否满足第 14 条序言要求，即不在情形类似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

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 
尽管出于对个人信息或个人隐私数据保护而采取限制措施为成员方间的常见理由之一，而该理由与

第 14 条(c)款第(ii)项与第(iii)项具有密切联系，所以用该两项规定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措施从条文上

看具备可行性，但成员方各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定义以及保护存在不同的标准，在不可能

规定统一的有关“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定义和保护标准的情况下来确定限制数据流动措施是否满

足目标是非常困难之事。此外，“必要性测试”中的相关证据收集程度取决于具体情况，那么倘若限制

跨境数据流动的措施不能达到改善数据安全的效果，则有可能无法通过 GATS 第 14 条的必要性测试。因

此，以 GATS 第 14 条(c)款第(ii)项和第(iii)项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存在局限。 
有关 GATS 第 14 条能否规制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不仅在条文上适用起来存在缺陷，迄今为止，在

WTO 争端解决案件中，还未有先例阐明运用第 14 条来解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措施。综上所述，GATS
第 14 条一般例外规定在规制跨境数据方面存在不足。 

2.2.2. 安全例外 
GATS 第 14 条之二安全例外的主要规范对象为涉及社会、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而非个人安全利益。

因此，若想确定该条规定能否规制数据的跨境流动，就需讨论其是否属于 GATS 规定涵盖的范围内以及

能否被 WTO 合理规制。例如军事机密数据、涉敏实验数据等非个人数据的流动往往关涉到安全层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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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个国家都会在其出口管制规定中施加限制，而在经济贸易协定中，这通常被视作一个特例条款。

在 GATS 第 14 条之二中，第 1 款(a)项最有可能成为对涉及公共领域数据流动采取限制措施正当性基础。

这点规定源于 GATT 第 21 条安全例外条款，该条款通常理解为是各成员的自决条款，因为是自决条款，

故涉及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可能并不在专家小组审查的权限范围内。 
上述字面理解思路在 2019 年“俄罗斯–乌克兰禁运措施案”中被推翻 3。专家小组指出，对象措施

是否符合 GATT 第 21 条规定的安全例外，不应由成员方自行评判，应当由专家小组进行评定[10]。然而，

因该案属于有关 GATT 适用产生争议的案件，数据跨境流动的主要规制文件为 GATS，故专家小组的报

告意见不能完全平移到 GATS 第 14 条之二安全例外上，与此同时，有关“国家安全”所涵盖的范围在不

同成员方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综上所述，GATS 第 14 条之二安全例外规定在规制跨境数据方面同样存在

不足。 

3. 试析 GATS 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存在缺陷之根本原因 

3.1. 安全利益 

首先，数据安全。成员方围绕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存在不同，例如，美国倡导自由贸易，认为过分

强调保护个人信息与隐私会阻碍数据的跨境流动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主要严格禁止本地化及转让源代码

要求。而欧洲则将保护隐私置于数据跨境流动之上，认为个人信息与隐私是一项基本权利，对此，欧盟

于 2016 年制定并通过 GDPR 详细地对个人数据展开了规制。有关个人信息与隐私的论述将在第 2 点详

细展开。 
其次，网络安全。一方面，网络环境确实有可能孕育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犯罪活动。另一方面，由于

权力的争夺和数据的角逐愈演愈烈，网络安全问题也因此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有

三，第一，贸易规定与网络空间管理在实际情况中有一些矛盾。强势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尽其所能地推

动互联网的开放政策，从而反抗为确保网络安全所需的公共策略空间。第二，许多发展中的成员在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物联网的安全措施上都存在明显的短板。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跨境数据的流动，

很容易受到攻击，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产生安全隐患。鉴于此，发展中的成员高度重视

网络的安全性，因此他们会实施限制跨国数据流通的策略。第三，美国持续扩大的“长臂管辖”加剧其

他国家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忧虑。在 2018 年的 3 月份，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一项名为《澄清境外数据的合

法使用法案》的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的执法部门有权访问美国企业在境外服务器上存储的用户信息。

这项法律严重削减了其他主权国家对其国内数据的主导权，导致其他国家纷纷制定相似的法律来应对，

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国内的互联网管理和网络安全体系，使得各国之间的政策协同变得更为困难[11]。 
最后，国家安全。尽管国家安全是所有成员方的关心核心，但对其界定却存在分歧。在制定评判标

准时，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的任务和目标，因为不同的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并且这些解读并非固定不

变。因此，各国往往会展现出某种程度的理性和克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触发国家安全条款的次数，从

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然而，目前关于这个议题，各方之间的分歧特别明显。一方面，一些非

西方国家认为，部分西方国家策略性地使用互联网来对抗它们(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可能会威胁到他们

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抵制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12]，这与发达国家提倡的网络开放政策产生了冲突。另

一方面，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经历了显著的扩展，其中经济的竞争逐渐与国家安全紧密相

连。美国经常以此为由对其他国家实施单方面的制裁，这导致了对此概念的前所未有的混淆。在《美日

数字贸易协定》里，安全例外条款代表了美国在双边协议中融入扩展后的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尝试。美

 

 

3WTO“俄罗斯–乌克兰禁运措施案”案号：DS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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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批评其他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跨国数据流动的同时，却默许自己不断扩大这个概念的含义，将

其作为保护主义的手段，使得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3.2. 个人信息与隐私 

WTO 一直在追求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一点也与互联网高度开放的特性相吻合，但由于并不是所有

国家在制定规则时，都将实现国际贸易自由作为规则所要实现目的之一，这就导致不同地区、国家之间

对同一个问题的规定可能会存在巨大差异，以美、欧、中为例，三者对于个人信息与隐私的规定就存在

较大差别。 
首先，美国以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度的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通过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的自

由流动来进一步发展全球电子商务。掌握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关键环节，出于保障在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导

地位之目的，其力争在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度最大化。为实现这一追

求，美国在跨境数据流动相关国际条约、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占主导地位，将其价值取向渗透入参与的

单、双边协议的制定，力求降低甚至消除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同时，其也不断巩固其国内法律制度建设，

完善国内数据流动规则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2 月 28 日，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发布了一项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遭“受关注国家”利用的行政命令。美国司法部同时发布

了执行该行政命令的拟议规则制定的预通知，概述了实施该命令的规则。从已有信息已经可以判断，美

国政府决意切断某些敏感数据向中国和其他几个同样被美国视为“外国敌手”的国家的跨境传输。尽管

要切断跨境传输的不是所有数据，针对的对象也只是几个国家，白宫也强调这不是要破坏美国维护开放

互联网的承诺，但对一直主张比较彻底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美国而言，这些行动无疑代表了其数据政

策和法律的重大转变，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一个美国人数据跨境传输的审查机制，也成为继中国

之后，第二个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明确介入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的国家。白宫发布的新闻稿也承认，这

是“美国总统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数据安全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政行动”。严格保护美国人的数据安全是

否反映出其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问题上的国家立场发生了改变，成了值得探讨与跟进的话题。 
其次，欧洲对待跨境数据流动与保护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态度一直秉持着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和严格的

隐私保护。1995 欧盟《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第 95/46/EC 号指令》

以欧盟地域为限，拒绝成员国个人数据向低于欧盟保护标准的国家流动，除非数据接受国能够证明其收

集行为及内容得到数据主体明确同意，或出于重大公共利益保护目的，或其采取的措施足以保证数据跨

境流动的安全性。此外，欧盟于 2016 年制定并通过 GDPR 详细地对个人数据展开了规制，共分为三点：

第一，对成员国保护个人数据和消除成员国之间数据流动障碍提出强制性法律要求，为成员国可以直接

适用具体规则。第二，强调数据主权的维护，对数据流出 GDPR 适用低于的情形提出严格要求。第三，

针对跨国集团内部数据的流动，创设“约束性企业规则”(BCR)，对总公司或子公司位于欧洲境内的跨国

公司规定严格的数据管理行为准则，并要求其接受欧盟成员国数据管理当局的监督以及欧盟境内法院的

管辖。由此可见，欧盟将保护数据置于较跨境数据流动更优先的地位，为此可限制个人信息流向标准不

足的国家或地区。 
最后，与美欧不同，中国对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与跨境数据流动持一种谨慎态度。在中国，与欧

盟不同，中国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人格权而不是基本权利。《民法典》第 111 条和第 1034 条至 1039
条涉及个人信息的保护条款，侧重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也就是说，收集而来的个人信息必须以正规途

径用在正当、合理、合法、必要的事情上。中国立法对个人信息秉持合理利用的态度，就表明其并不反

对个人信息的自由流动。而关于隐私的条款则侧重于不侵犯隐私，而非合理使用，这种消极的立法态度

表明中国对待个人隐私的比较偏向本地化保护。可见，中国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较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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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提案的关注重点依然是一些传统和常规问题，如跨境货物贸易、与互联网相关的支付，

对于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仅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内容，没有具体展开。 

4. WTO 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前景展望 

4.1. GATS 国家安全与例外条款的合理融合 

目前，经济和贸易规定中存在的特例条款有被机会主义利用的可能性，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过程中，将国家安全与例外条款进行恰当融合，有利于预防特例条款被国家予以不当运用。从全球跨境

数据流通网络的建设角度来看，GATS 的现有架构和监管措施较为粗糙，需要进一步优化。GATS 的第 14
条安全的例外规定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公共政策目标而制定的外交规则，各成员国虽然可以根据自

己的判断来决定，但其并没有给出一个最基本的参考线。为此，随着近年来 WTO 电子商务谈判的频繁展

开，WTO 可以在该谈判中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来讨论，并特别关注如何在安全例外条款中保护国家

的安全利益。通过分析对主要国家的数据立法逻辑和途径，不难看出，各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分歧

主要集中在数据的分类和认定上。从宏观角度看，数据的分类至少涵盖了四个方面：首先，根据数据对

象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其次，根据性质(如数量、种类和更新频次等)分为限定数据和常规数据。

再次，根据价值分为知识产权数据和非知识产权数据。最后，根据生命周期分为获取、应用和处理等各

个阶段的数据。本文认为，各国在数据安全立法方面的调和基础在于明确在国际层面应采用何种分类标

准。在国际规则层面，分类标准不应基于国内立法的数据分类基础，而应根据数据调取和利用的目的来

进行分类，例如犯罪搜查数据、国家安全数据和重点产业数据等。此外，还需明确，国家的安全数据应

涵盖与未来产业增长、知识产权的维护、技术转让等经济安全相关的信息。 

4.2. 通过互认机制协调个人数据保护标准 

根据前文内容可知，不同国家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措施存在的较大差异是导致 WTO 无法完全规制跨

境数据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WTO 有必要对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做出一定的规范，在这之中，互认

机制应当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GATS 第 7 条“服务提供者获得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或准则”为互

认机制的实施提供了依据，而欧盟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港协议》和《隐私盾协议》就是通过相互认可的

机制来调整个人数据的典型例子。GATS 第 7 条虽然允许对特定国家选择性承认协议，但此条款明确规

定数据的来源国不能在有相似条件的国家间产生歧视，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加入该协议的机会。数字鸿沟

的存在使得通过互认机制协调数据保护标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大国之间，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因

缺乏实践基础而无法参与其中。依据 GATS 第 7 条第 5 款规定，只要适当，承认即应以多边议定的准则

为依据。在适当情况下，各成员应与有关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制定和采用关于承认的共同国

际标准和准则，以及有关服务行业和职业实务的共同国际标准。按照第 5 款规定，成员方有权通过与涉

及个人数据有关的议题与其他成员方或相关机构合作，使得互相认可的对话变得更加有深度。WTO 有能

力与致力于国际合作制定隐私规范或标准和跨区域隐私执法的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例如数据保护与隐私

专员国际大会。该机构在制定关于数据保护的最佳实践的国际标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进一步建立

数字隐私相关规定和形成国际共识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5. 结语 

跨境数据流动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不仅能够带动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发展，还会引

起世界各地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改革。WTO 框架下的 GATS 存在范围局限和规定不明确的缺点，无法解

决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产生的全部问题。一方面，WTO 自身应当与时俱进，将国家安全与例外条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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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着重解决安全例外条款中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范围的问题。另一方面，其亦应当通过互认机制来协

调数据保护从而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法律制度之间的整合几乎为不可能，尤其是在不同

的经济结构中，法律制度的整合更为困难，而建立一个和谐、灵活且包容的体系则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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